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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谷尚辉）昨日，记者从台
州市生态环境局椒江分局了解到，全国首
个《海洋塑料污染数字化治理循环经济标
准体系建设指南》正式发布运行。

今年2月，椒江区成立了海洋塑料污染
数字化治理循环经济国家标准化试点项目
领导小组。通过对全区海洋塑料相关产业企
业、行业主管部门等单位的调研，通过多次
论证，最终形成了包含4个子体系的标准体
系结构，共计131项标准、25项拟制订标准。

该指南规范了海洋塑料术语和分类、

效益评价、标准化工作的基础要求，海洋塑
料回收分拣、设计加工、质量检验、溯源和
认证等海洋塑料全链技术要求，海洋塑料
废弃物治理、海洋塑料回收设施建设管理、
组织协同、工作管理等基础要求，以及海洋
塑料污染监管数字化平台、数字化服务、运
维和保障等技术和服务要求。

该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结合台州已有实践
经验，总结“陆海统筹、系统治理，立体回收、
高值利用，绿色引领、数字协同，政企互动、公
众联动”的椒江区海洋塑料数字化治理经验，

弥补目前海洋塑料数字化治理标准化工作的
空缺，为全国乃至全球海洋塑料数字化治理
提供可复制借鉴的系统经验。

台州市生态环境局椒江分局综合科相
关负责人叶宗森表示，以标准化思维完善海
洋塑料污染数字治理过程中回收和利用的
运行机制、创新机制、实施机制，建立覆盖海
洋塑料污染数字化治理全产业链的标准子
体系，将助力海洋塑料污染数字化治理产业
规模化发展，实现绿色和经济的协调可持续
发展。

全国首个《海洋塑料污染数字化治理循环经济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发布

海洋塑料数字化治理有了规范化标准

台传媒记者颜敏丹

60多岁的老陈是一位腹膜后继发恶

性肿瘤患者，上半年确诊后进行过多次化
疗、免疫及靶向治疗，虽然病情得到一定程
度控制，但晚期肿瘤引发的腰背部疼痛问
题一直困扰着他。

9月，老陈病情加重，疼痛难忍，于是
来到浙江省肿瘤医院台州院区（台州市肿
瘤医院）就诊。针对他的情况，该院放疗科
朱玲刚副主任医师与患者及家属多次交流
后，决定尝试一种新的治疗手段，即采用
3D打印非共面模板辅助CT引导放射性碘
—125（简称125I）粒子植入术，以控制病情
发展，减轻疼痛。

9月下旬，该院介入与微创外科团队
人员，为老陈开展了手术，术后复扫CT显
示粒子分布均匀，达到了预期的治疗效果。
老陈术后恢复较好，三天后就出院了。

3D打印非共面模板辅助下CT引导放
射性粒子植入术，是该院首次开展的一项
技术。医生介绍，放射性粒子植入属于组织
间植入近距离治疗，通过影像引导，利用多
个针道经皮穿刺将密封的放射源直接植入
肿瘤病灶内，通过放射性核素持续释放射
线对肿瘤细胞进行杀伤的一种治疗手段。
尤其是 125I粒子植入术，作为一种高效、

精准的放射治疗方法，在治疗前列腺癌、肺
癌和肝癌等多种恶性肿瘤中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

“粒子植入术是一种微创手术，具有局
部剂量高、周围正常组织损伤小、并发症发
生率低等特点。患者术后疼痛轻微，恢复
快，能显著提高生活质量。”朱玲刚说。

近年来，浙江省肿瘤医院台州院区介入
与微创外科及相关重点（培育/扶持）专（学）
科以与省肿瘤医院“同质化”发展模式持续
开展好新项目、新技术，以更加精湛的技术
为更多的肿瘤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这家医院治疗肿瘤用上了“3D打印”
本报讯（记者李筱筱）10月15日，记者从台州市公安

局交通警察局了解到，为解决驾驶人滥用远光灯行为造
成的夜间行车安全隐患，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台州
交警在椒江区章安街道椒江大桥南侧路段安装了全市首
套专门用于抓拍“不按规定使用灯光”违法行为的新型电
子警察设备，并于当天上线。

“这套新型电子警察设备采用了视频分析技术，通过识
别车辆大灯光源、光斑和光照度等元素来确定车辆是否启
用了远光灯。”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宣传科民警童泽同说。

童泽同介绍，这套新型电子警察设备在拍摄每组违
法行为时，证据是由四张照片和一段视频组成。三张照片
详细记录违法车辆由远及近驶向路口的不同瞬间，记录
下其使用灯光情况，形成滥用远光灯的证据链，第四张照
片是一张特写照片，清晰显示违法车辆的车辆号牌，同
时，视频清晰记录整个行车过程。通过照片和视频的形
式，取证是否使用了远光灯。

“如果滥用远光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规定，处以相应的处罚。”童泽同提醒，广大驾驶
人要注意区别远近光灯的标志，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在行驶过程中，请正确交替使用远近光灯。

全市首套治理远光灯
电子警察昨上线

本报讯（通讯员陈苏苏）交通事故
后身体已经好转，但出院后却突然死
亡，鉴定认为交通事故造成轻型损伤
后远期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那
么保险公司还要承担保险责任吗？近
日，黄岩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2023年 6月 11日晚，潘某驾驶的
小型普通客车与横过道路的行人王某
发生交通事故，交警作出潘某承担事
故主要责任、王某承担事故次要责任
的认定。

王某受伤后即被送往医院救治，
住院治疗 17天后好转，于 6月 29日
出院。后王某于同年 10月 28日在养

老院死亡。鉴定显示，交通事故损伤
对其死亡存在轻微促进作用，损伤参
与度为10%-15%。

事发后，原告王某家属将被告潘
某及涉事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起诉至
法院。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鉴定报告
已经认定交通事故与受害人死亡存在
因果关系，那么保险公司就应承担交
强险赔付责任。

同时，超出交强险的损害部分，应
根据具体赔偿项目考虑损伤参与度的
影响。受害人住院治疗产生的费用完
全是因为此次交通事故所致，不应考
虑事故的损伤参与度。而对死亡赔偿
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些非直接性财

产损失，则应考虑损伤参与度，按照双
方各自的原因力按比例承担责任，酌
定该因果关系参与度为15%。

综上，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保险
公司应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向原告
方赔付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共计 19万
余元，在商业险赔偿限额内向原告
赔付上述交强险赔付后剩余的死亡
赔偿金按 15%计。再结合案涉事故
中被告潘某负事故主要责任，酌定
由其承担 80%的赔偿责任，即被告
保险公司在保险范围内赔偿原告方
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
22万余元。

目前，此案判决已生效。

肇事者和保险公司被判有相应责任

老人车祸出院四个月后离世

台传媒通讯员张梦瑶 许一帆

从春种到秋收，农民一年的生计就盼
着田地的收成，如果庄稼还没成熟就被告
知“种错地了”，谁摊上这事都不好受，谢
某和王某就因为土地归属的误会产生了
纠纷。

9月 26日，在天台县坦头镇马鲤岙村
的稻田边，这起土地纠纷案件在天台法院
苍山人民法庭庭长林桂燕的主持下得以顺
利调解。

一次土地分配乌龙引发矛盾

谢某和王某是同村村民。
多年前，村里为了改善交通状况开始

修路，同时配合道路工程进行了土地平整，
村庄的土地布局发生了一定改变。

道路工程结束后，多出来了一块土地，
村里就对这块土地重新分配。但在分配过
程中，原本属于谢某的一块土地，被错误地
认为是谢某小舅子的土地。

基于这个误会，王某与谢某的小舅子
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双方约定交换土地
耕种。在农村，这种口头协议往往也被视为

一种约定俗成的承诺。
但土地的主人谢某由于长期在外务

工，对于村里发生的这件关乎自己的“大
事”全然不知。

当他满怀期待地回到老家，准备好
好耕种自己的土地时，却发现自己的
地被王某种满了农作物。于是，谢某要
求王某清理田中的农作物，将土地恢
复原状。

王某觉得自己很冤枉。双方因此僵持
不下，谢某将王某诉至天台法院苍山人民
法庭。

考虑到双方当事人都是同村村民，
关系特殊，法庭受理这起案件后，没有简
单地进行判决，而是充分考虑到双方当
事人的实际情况以及村委会在这件事情
中的角色，优先采用调解的方式来化解
纠纷。

一场设在稻田里的调解

为了解事情全貌，承办法官林桂燕来
到村里，仔细勘查了案涉土地及农作物生
长情况。她又来到当事人家里，深入了解他
们的想法和生活背景。

在村干部的积极协助下，林桂燕组织
双方进行了多轮调解。并且，她把最后一
次调解设在了案涉土地——即将丰收的
稻田间。

一张方桌，四条小板凳，一个简易的调
解现场就“支棱”起来了。

“林法官，我在外面打工这么多年，就
是想着有一天能回来好好种地，可现在我
的地被别人占了，我怎么能甘心呢？”

“我按照和他小舅子的约定种地，种
了这么多年，现在突然让我走，我不能
接受。”

.......
“根据我国土地管理

相关法律法规，土地承包
经营权是受法律保护的。
谢某对这块土地拥有合法
的承包权，这是不可侵犯
的。”林桂燕说，但是老王
在这块土地上耕种多年，
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这也
是事实。

在沟通过程中，林桂燕
向王某耐心阐述了相关法
律法规，又引导谢某体谅王

某耕种的不易。
王某和谢某两人听完林桂燕的话，陷

入了沉思。
经过反复沟通，双方当事人愿意各退

一步：王某收割完地里种植的当季作物后
清除所有种植的农作物，将土地归还谢某，
矛盾得到妥善化解。

案件的顺利调解，既保障了谢某的土地
权益，又让王某不至于颗粒无收，损失惨重。

“这个案件也为乡村的和谐发展注入
了积极的力量，让村民们在遵守法律的同
时，更加注重邻里之间的情谊和互相体
谅。”林桂燕说。

村里的一次土地分配“失误”引发邻里土地归属纠纷

法官稻田里调解双方误会消

连日来，温岭市公
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箬
横 中 队 联 合 该 镇 妇
联、老龄办开展“交通
安全进村社，守护秋
季‘平安路’”暨文明
实践宣传活动，通过
发 放 文 明 出 行 宣 传
册、讲解红绿灯知识
等方式，提高农村群
众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意
识，从源头上预防和
减少农村地区道路交
通事故的发生。
台传媒通讯员江文辉摄

走村入户护平安走村入户护平安

本报讯（通讯员叶昱含）在高速公路行车只因害怕车
内醉酒乘客将车辆弄脏，竟不顾安全直接将车辆停靠在
应急车道上。近日，台州高速交警六大队民警在视频巡查
时发现，一辆白色小型轿车停靠在应急车道上，车辆危险
报警闪光灯开启，从车上下来 5个男子，其中 4人在车旁
推搡。民警发现这一异常情况后，立即通知就近执勤力量
前往事发地。

在几分钟后，下车人员上车，车辆驶离了应急车道。
事后，民警和该车驾驶员取得了联系，要求驾驶员前

往高速六大队接受调查。
“当时车上乘客有喝酒，他们说想吐，我怕他们把我

车弄脏了，回家要被老婆骂，就在旁边停车了。”王某的这
番说辞令民警哭笑不得。

经了解，当晚王某一行5人一起聚餐，王某未喝酒，便
负责将其余4人送回家。返程途中，车上两人酒后反应明显。

王某在应急车道停车后，两人立即下车，但因走路不
稳在下车后摔倒，其余两人过去扶，由于醉酒后动作不协
调，便出现了监控中多人推搡的一幕。

最终，王某因驾驶机动车非紧急情况下在高速公路
应急车道上停车的行为，被处罚款200元，同时其驾驶证
被一次性记9分。

台州交警提醒，应急车道是供救护车、抢险救援车、
警车等特殊车辆在执行紧急任务时使用的应急通道，社
会车辆在非紧急情况下不得占用。

非紧急情况停车，
司机被罚200元扣9分

怕乘客弄脏车辆
停上应急车道


